遏制平台垄断乱象，立法将如何破局
一场平台经济反垄断大幕已经开启。
从去年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明确要求，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作为今年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再到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密集出台多个配套规范，反垄断执法机构频频“亮剑”，接连开出顶格罚单……“反垄断”成为2021年互联网经济绝对的“高频词”。
如何对互联网巨头的垄断行为施以有效规制？如何把握好支持创新发展和维护竞争秩序之间的平衡？如何从立法层面作出积极回应？全国两会之后，对平台反垄断的关注热度仍然持续升温，许多代表和业内专家指出，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国内双循环，都离不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期待包括加快修订反垄断法等在内的多项重要举措能够尽快落地，让更多市场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
平台寡头垄断趋势日益显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其中“依法”和“规范”两个关键词，道出了平台企业健康长远发展的根本前提。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迅猛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数据显示，2019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超过35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36%，我国跃居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不仅如此，数字经济还满足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尤其是疫情期间，互联网平台“一站式”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然而，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崛起，不正当竞争、行业垄断隐患也愈发凸显。
去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执法检查，并于年末听取审议了相关报告，该报告就专门点名平台“二选一”数据杀熟等问题，指出互联网平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有的平台利用优势地位和商家对其的依赖性，采取不正当手段强迫中小商家进行“二选一”，如果商家在多平台销售，平台会对商家进行惩处或下线，导致部分商家压减产能、裁减员工。还有一些外卖平台向商家收取更高比例的佣金，导致商家无法承受经营压力离场，或是降低产品质量，最终损害到消费者利益。
不仅如此，同领域平台层出不穷的并购活动同样值得高度关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前成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王晓晔提到，近年来数字企业有很多并购活动，比如2016年滴滴和Uber的并购，还有像阿里、腾讯这些年都并购了很多企业，这些企业有的可能没有达到申报标准，有的可能是因为VIE构架（即协议控制），很多完全没有得到反垄断法的监管，应引起执法部门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也强调，应防范通过并购导致市场过度集中，抬高进入壁垒，抑制创新，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加强审查互联网领域的经营者集中。
“平台垄断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王晓晔分析称，垄断一方面破坏了国内互联网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侵犯了其他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及经营自由，阻碍平台上的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损害了行业生态健康发展，大企业依靠“弱肉强食”实现“赢者通吃”，导致大企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小企业失去了创新的机会。“如果不及时制止，将直接影响我国电子商务乃至整个互联网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从国家战略全局加快对互联网平台垄断问题的治理，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公平环境，成为当务之急。
平台迎来反垄断强监管时代
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央层面不断释放出加强平台反垄断监管的强大信号。
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定调2021年经济工作，其中提到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此后不到一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也强调了这一重要工作，并对平台企业依法规范发展作出明确部署，正式开启平台经济新一轮反垄断大幕。
今年以来，平台经济强监管信号持续释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年初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首次以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
最近，相关部门围绕平台经济监管密集出台系列配套政策。
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通过科学的规制框架强化威慑垄断行为，引导平台合法合规经营。3月15日，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提出严禁平台强制“二选一”等强制举措，还针对虚构交易、误导性展示评价、虚构流量数据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制。
在执法层面，相关监管机构频频“亮剑”。仅3月份一个月，市场监管总局就数次出手——3月3日，对橙心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十荟团、食享会等五家社区团购企业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共计650万元；3月12日，依法对互联网领域十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涉及腾讯、百度等在内的12家企业分别被处以50万元的顶格罚单。3月中旬，又对提升直播带货平台产品质量开展行政指导。
司法层面，反垄断诉讼也迎来重大突破。在《指南》正式印发的同一天，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受理抖音诉腾讯垄断纠纷案，该案也成为《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布以来，国内首例发生在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反垄断诉讼。
多地也迅速行动，加强反垄断执法。近期，23个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参与反垄断座谈会；北京成立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广东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竞争政策委员会，浙江推出平台经济数字化监管系统。
业内普遍认为，不断加码的政策举措和执法行动，彰显中央推进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决心和力度，一个平台经济的强监管时代已经到来。“积极回应社会强烈关切，不断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鲜明释放了无论线上线下都不能成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外之地的强烈信号。”全国人大代表张工在大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说。
全国人大代表吴列进认为，中央各部门密集部署规范平台经济行为，表明对于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高度关注和重视，也说明，不论是从目前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和监管现状来看，还是从全球大的监管环境与趋势来看，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势在必行。
围绕反垄断法完善制度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决策部署，素有经济小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已经驶入修法“加速道”。
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根据立法工作计划，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将修改反垄断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表明施行十多年的反垄断法即将迎来首次修改。
网络平台反垄断无疑将是此次修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去年1月2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重点是首次增加了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条款。
“我国互联网经济走在了全球前列，但对其中涉嫌垄断行为的监管却未能跟上，亟需升级更新相关法律制度。”在业内看来，加强对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及时增补数字竞争规则，将会对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和良好创新环境起到有效保护的作用，鼓励与促进科技创新。但是如何全盘周全考量，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则，考验着立法智慧。
今年大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杨松提交了关于修改反垄断法的议案。她认为，法律应当增加规定明确，“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方式实施垄断行为。”同时在总则部分明确禁止协同行为，为后面的规制算法共谋、数据滥用、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行为起到统领作用。
为规制互联网巨头的垄断行为，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应以加大违法成本为导向，完善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制度，严惩互联网巨头垄断行为。他解释称，从目前处罚的实践来看，我国反垄断体系以行政执法为主要方式，同时，依据现行法律，行政机关履行反垄断职责只能从行政执法的角度，不能作为原告提起反垄断诉讼。由于垄断企业往往是“明星”企业，对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强大促进作用，基于利益考量，一些地方的行政机关可能难以在处理垄断案件时保持公平、公正。考虑到反垄断中的公共利益，朱列玉建议法律授权检察机关对利用市场垄断地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从而更好地保障消费者权益。
“原告维权成本高、诉讼周期较长，胜诉率低是反垄断民事诉讼普遍面临的问题。”王晓晔表示，从反垄断法实施至今，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数量不断攀升，但与其他类型的案件相比，数量仍然非常稀少，原告越来越缺乏起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垄断的动力。她建议反垄断法修改时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引入集团诉讼或者公益诉讼，增强公民发起和参与反垄断民事诉讼的积极性，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互联网平台监管一定要有法可依。”全国人大代表高钰认为，这就要求在法律的立改方面多投入，形成立法“组合拳”，比如，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完善法律法规，划分数字化资源的政府监管、公共管理、企业管理和个人管理的边界；定义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公共数据和国家数据的归属权益等。同时，高钰表示，互联网平台监管一定要更积极主动，根据新生事物不断创新监管。“通过这些举措的有效实施，以期实现一个充分竞争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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